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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註記登記之意義與法律性質

發布日期: 2021-10-07

內文

今日專欄說明「註記登記」之意義與法律性質

• 一、意義

土地登記機關往往將法定登記事項以外之特定事項登載於不動產登記簿其他登記事項欄（即所

謂「註記」），使其內容得以公開於外部。亦即在標示部、所有權部或他項權利部其他登記事項

欄內註記資料之登記。

• 二、法律性質

註記登記之性質與主登記及附記登記之性質不同，主登記及附記登記因發生登記之法律效力，

其性質屬行政處分。但有關註記登記之性質，是否屬於行政處分，在學說與實務上則有爭議：

1. 事實行為（非行政處分）

2. 耕地三七五租約應由出租人會同承租人向鄉（鎮、市、區）公所申請登記；另鄉（鎮、

市、區）公所辦畢租約登記後，通知地政事務所於登記簿予以註記。但此項租約登記係為

保護佃農及謀舉證上之便利而設，並非須經登記，始能生效。此項租約性質係為債權關

係，就本質上其租約登記，非屬土地登記之範疇。準此，耕地三七五租約註記，其性質為

事實行為，並未發生法律效果。

3. 有關土地徵收之註記登記，係基於該土地被納入土地徵收計畫而為之登記，且整個土地徵

收計畫須先經主管機關核准，亦即該註記登記係依附於土地徵收此一行政處分，僅屬其後

之行政行為，應不屬行政處分，從而其相對人依法不得對之提起行政救濟。因此，登記機

關所為之註記，僅是對於已發生法律效果之行政行為為資訊揭露，促使第三人於交易上或

登記人員於登記審查上之注意，並未新創法律效果，從而屬事實行為。

按註記登記應屬於行政上之事實行為，因其係在土地登記簿之標示部、所有權部或他項權利部

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資料之登記，僅係客觀事實之記載，對內在促使嗣後登記人員注意，對

外，則為提供資訊，使第三人知悉其事實，避免遭受不利益。由於註記登記與不動產物權得喪



變更之主登記，以及限制登記或他項權利內容變更登記之附記登記不同，並不發生任何登記之

效力，即不生不動產取得、設定、喪失及變更之效力，亦未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故其性質

以解為係事實行為較妥。

因其是事實行為，故對之不得提起訴願或撤銷訴訟。惟依行政機關囑託方式而為之註記登記，

得以囑託前之行政措施為標的，提其訴願或撤銷訴訟。至若登記機關逕為之註記登記，雖亦不

得對之提起訴願或撤銷訴訟，但土地所有權人如認該註記登記違法，影響土地所有權之圓滿狀

態，損害其權利，得向行政法院提起一般給付訴訟，請求除去該註記，以資救濟。

1. 行政處分

以下係在不動產登記簿之其他登記事項欄以註記方式予以登記，並於登記完畢時，對外直接發

生法律效力：

1. 依土地法第79條之1第1項規定對土地權利辦理預告登記，一經登記完畢，登記名義人對於

不動產權利所為之處分即受限制。

2. 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1項與土地登記規則第155條之1第1項規定辦理之共有不動產使用管理

登記，以及依民法第841條之2與土地登記規則第155條之2規定辦理之土地使用收益限制登

記。而此等登記之辦理，係於不動產登記簿上為註記登記，並附以共有物使用管理專簿或

土地使用收益限制約定專簿方式公示；其一經登記完畢，不僅使發生對抗第三人之效力；

且實質上其為附隨於不動產物權，已構成對於不動產行使權利（使用收益或限制）之內

容，亦即發生物權內容變更之效果。

此種註記登記之法律性質屬行政處分，故得以提起訴願或撤銷訴訟。

1. 視個案而定

對於不動產登記簿上之註記，應個別判定其法律性質，尚不得一概論之。若註記仍足以對外發

生一定之法律效果，即難謂非行政處分，至登記機關於土地登記簿上所為之註記究為行政處分

或為事實行為，端視作成註記之原因事實是否足以使註記發生法律效果而定。

此外應注意，註記之發動方式，應有土地登記規則關於申請登記、囑託登記或逕為登記規定之

適用；於是，登記機關對於不動產登記簿上之註記，仍須有法律或法規命令之依據始得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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